附件1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

射击项目竞赛规程

一、竞赛项目（40项）
（一）男子项目

甲组：

50米步枪3种姿势团体

50米步枪3种姿势个人

10米气步枪团体

10米气步枪个人

10米气手枪团体

10米气手枪个人

25米手枪速射团体

25米手枪速射个人

乙组：

50米步枪卧射个人

50米步枪3种姿势团体

50米步枪3种姿势个人

10米气步枪团体

10米气步枪个人

10米气手枪团体

10米气手枪个人

50米手枪个人

25米手枪速射团体

25米手枪速射个人

25米标准枪个人

（二）女子项目

甲组：

50米步枪3种姿势团体

50米步枪3种姿势个人

10米气步枪团体

10米气步枪个人

10米气手枪团体

10米气手枪个人

25米手枪团体

25米手枪个人

乙组：

50米步枪卧射个人

50米步枪3种姿势团体

50米步枪3种姿势个人

10米气步枪团体

10米气步枪个人

10米气手枪团体

10米气手枪个人

25米手枪团体

25米手枪个人

（三）混合团体项目

甲组：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

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

乙组：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

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

二、运动员资格

符合《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及《关于外省（市、区）户籍运动员参加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注册有关事宜的通知》（内体竞字〔2024〕5号）的有关规定。

三、参加办法

（一）参赛年龄
甲组：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出生。
（二）参赛条件
1.符合《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及《关于外省（市、区）户籍运动员参加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注册有关事宜的通知》（内体竞字〔2024〕5号）的有关规定。
2.运动员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身份证（含指纹信息）参赛。
3.赛前资格审查后，对报名人员进行公示，各参赛单位如有异议，在公示期内向组委会提出书面说明，逾期不再受理运动员参赛资格问题。

4.运动员须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适合参加本项目比赛的体检证明（包括但不限于心电图、脑电图），带至赛区备查，缺失者不得参赛。
    5.运动员须办理不低于40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运动意外险（含往返赛区途中及比赛期间），报到时交验保险单据复印件；未办理保险或缺失保险单据复印件者，不得参赛。
    6.赛前签署《免责协议书》《反兴奋剂协议书》，比赛期间运动员如出现意外伤、病、残事故，责任由所在代表单位及个人负责。

（三）参赛人员

1.参赛单位报领队1人，其他人员不超过运动员数量的1/5。2.每名领队、教练员只能代表一个代表单位进行报名。

3.除前款规定外，其他运动员参赛资格事宜按《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及相关文件执行。

四、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中国射击协会最新审定的《射击竞赛规则》。

（二）奥运会项目和混合团体项目进行决赛，每小项不足8人不进行决赛（25米手枪速射，不足6人不进行决赛）。混合团体不足6组不设置比赛。

（三）各项目团体按各代表队3名运动员个人比赛成绩之和计算团体名次。

（四）混合团体每组由2人组成（1男1女），参加团体、混合团体比赛的运动员须在报名表中注明。

（五）比赛中运动员计分射脱靶须立即向裁判员报告，否则取消其比赛资格及取得的成绩。

（六）领队会或赛前技术会议确定最终参赛运动员名单后，不得无故弃权。因受伤弃权者须出具二级及以上医院诊断证明，临场受伤弃赛需经确认并由裁判长签字。参赛运动员（队）如无故弃权，将取消该运动员（队）在本次比赛中已取得的所有成绩。

（七）运动员号码布（打印塑封）由承办方准备，尺寸为30cm×21cm（白底蓝色字），上一行为代表队名称，下一行为运动员姓名。
（八）枪支、子弹、服装自备。

（九）携运枪弹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射击竞技体育运动枪支管理办法》及公安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各队到赛区后枪弹由承办单位统一保管，否则责任自负。

五、录取名次与奖励

按《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等相关文件执行。

六、报名和报到

（一）各参赛单位报名负责人需严格审核运动员报名信息（姓名、性别、年龄、参赛组别、参赛项目），确保准确无误，如因报名信息不准确导致运动员无法正常参赛由参赛单位自行承担责任。

（二）运动员报名人数不得超过50人，男女不限。每小项限报3人，团体赛每小项须有3个（含3个）以上的队伍参赛方可录取名次，不足3人的团体（包括比赛中途弃权），不计团体成绩。运动员可兼项但所兼项目与竞赛日程有冲突时，运动员自行解决。

（三）各代表队限报一个团体，混合团体最多可报两队（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着统一服装）。

（四）承办单位在赛前30天将竞赛补充通知发送至各参赛单位。

（五）各代表队于比赛前2天报到，裁判长于比赛前4天报到，裁判员于比赛前3天报到。

七、技术官员

（一）技术官员由自治区体育局选派；

（二）赛前对技术官员进行公示；

（三）对公示名单有异议的代表队，在3日内向组委会提供书面说明、举证材料等；逾期不再受理技术官员执裁资格问题。
八、技术申诉

（一）如有申诉，须在该运动员比赛结束后15分钟内提出申诉要求，提出申诉的参赛队领队必须将签字的《申诉报告书》书面确认材料及申诉费人民币2000元交与本次比赛竞赛委员会。
（二）申诉成功，申诉费退回。申诉失败，申诉费不予退还。

九、赛风赛纪与反兴奋剂

按《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及相关文件执行。

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